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2018年财政预算执行
情况和2019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2019年1月9日在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县财政局局长   铁宝禄

各位代表：
我受县人民政府的委托，向本次大会书面报告2018年全县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9年全县财政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及列席人员提出意见、建议。
一、2018年全县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18年，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全县财政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县十六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批准的财政收支预算，狠抓收入促增长，优化支出保重点，深化改革增活力，强化监督求实效，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平稳较快发展。全面完成了县十六届人大第二次会议确定的收支目标。
（一）财政收入预算完成情况
县十六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批准全县2018年大口径财政收入预算安排18935万元，较上年完成19051万元减少116万元，下降0.6%，当年实际完成1902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28万元，比上年完成9402万元增加626万元，同口径增长6.66%；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835万元，完成1053万元。
分部门完成情况：
税务局完成12404万元，占预算11850万元的104.67%，比上年11029万元增加1375万元，增长12.47%。财政局完成6622万元，占预算7085万元的93.47%，比上年7902万元减少817万元，下降16.2%。
（二）财政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县十六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批准全县2018年全县财政支出预算为110056万元，比上年预算103600万元增加6456万元，增长6.23%，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108221万元（含上解支出76万元），比上年预算101830万元增加6391万元，增长6.28%；县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1835万元，比上年预算1770万元增加65万元，增长3.67%。
当年财政支出完成30.86亿元，比上年24.48亿元增加6.38亿元，增长26.06%。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8.98亿元，比上年23.8亿元增加5.18亿元，增长21.76%；政府性基金支出1.88亿元，比上年0.68亿元增加1.2亿元，增长176.47%。财政八项支出完成170222万元，比上年的158111万元增加12111万元，增长7.66%。
（三）财政预算执行结果
2018年全县总财力31.18亿元，财政支出完成30.86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98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1.88亿元），上解支出0.18亿元，结转下年0.14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当年实现收支平衡。
（四）全县政府债务情况
2017年底我县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2.88亿元，当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2.32亿元，主要是新增土地储备专项债券1亿元、易地扶贫搬迁债券0.651亿元、城区供热工程改造及富川水源工程建设债券0.6亿元。2018年底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5.2亿元，省级财政下达我县2018年债务限额为6亿元，债务余额控制在债务限额之内。
（五）预备费使用情况
2018年预算预备费200万元，由于我县7月份发生重大暴雨灾害，将预备费拨付到交通局用于水毁道路的维修。
以上预算执行情况所有数字均为快报数，待省财政厅将当年决算批复，所有财政收支数字确定后，准确数据按法定程序向县人大常委会作专题报告。
（六）围绕2018年预算执行所做的工作
2018年财政部门以加强财政支出均衡性和时效性为切入点，把优化支出结构、加快支出进度作为预算执行工作的关键环节，确保了职工工资按时发放和政府机构正常运转，重点保证了教育、社保、卫生、三农、精准扶贫及县城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需要。一是齐心协力抓征管，收入质量稳步提升。财政收入在去年“降基数、挤水分、调结构、严征管”的基础上，今年严格执行《张家川县综合治税信息共享工作办法》，加强涉税成员单位的信息共享沟通，通过建设综合治税信息共享平台，逐步建立起以“政府领导、税务主管、部门配合、司法保障、社会参与”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综合治税体系，实现了税收征管方式从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管理的转变，税收收入完成11815万元，比上年10588万元增加1227万元，增长11.59%。同时不断强化非税收入管理，坚持“抓大不放小，以小补大”的理念，全面开展非税收入电子化缴费改革，定期开展非税收入专项检查，督促执收执罚单位应收尽收，实现了财政收入总量和质量同步提升。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支出保障有力。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8.98亿元，比上年23.8亿元增加5.18亿元，增长21.76%；有力地保障了全县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需要。全力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扶贫专项支出4亿元，增长81.28%；整合财政涉农资金2.42亿元，增长26%；收回财政存量资金8830万元，安排用于精准扶贫资金占到56.61%。全面压缩控制“三公”经费和一般性支出，重点向重大项目建设、新兴产业培育、社会事业发展和民生改善等领域倾斜，有力地推动了全县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发展。三是千方百计争资金，积极支持经济发展。按照全县项目工作的总体部署，充分发挥财政部门在项目争取工作中的牵头抓总作用，紧紧围绕全省精准扶贫等项目进展情况，加强和省市相关部门的衔接沟通，确保各项资金落实到位。紧扣国家产业投资导向，与省市财政部门衔接沟通，及时为各项目单位搜集项目申报信息，确保常规性项目申报比上年有更大幅度的增长。第一、积极向上争取专项资金，今年省市下达我县专项资金163986万元，比上年123766万元增加40220万元，同比增长32.5%；第二、向上级汇报我县财政困难现状，没有财力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共争取新增债券资金2.32亿元，其中：土地储备专项债券1亿元、易地扶贫搬迁的6510万元、恭门镇城镇基础设施建设490万元、外资转贷200万元，北川热源厂建设2013.17万元、富川水源工程建设3986.83万元。四是全面推进财政改革，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积极开展“财政规范化管理年”活动，全面推进“营改增”、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地方政府债务、政府采购、绩效评价、投资评审等各项改革。财政预决算全面公开，国库集中支付实现全覆盖，公车改革全面完成。投融资体制改革步伐加快，推广申报了一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重大项目，着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结合我县实际，针对全县财政财务管理现状，在全县各预算单位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提升年”活动，通过重点开展清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会计信息质量检查、财务会计人员培训、建立统一的账务管理平台等四个方面的工作，有效解决近年来预算单位财务管理不规范，会计核算不完整，账簿设置不明晰，会计信息不真实，财务人员业务水平低，财务管理软件不统一等问题。五是强化财政监督检查，监管水平明显增强。按照建立财政“大监督”工作要求，积极开展了会计信息质量、财政专项资金、强农惠农资金和财政票据等监督检查，特别是对扶贫领域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开展了扶贫领域资金动态监控和绩效评价，全面完成了精准扶贫贷款回收和续贷10716户，51850万元任务的清零工作，不断推动财政管理从“重分配”向“重监管”转变。
2018年，财政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财政运行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
一是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增大，收支矛盾日益凸显。随着中央减税降费各项政策的陆续出台，我县税源结构单一，重大项目建设较少，县域经济发展后劲不足，财政增收压力持续加大。虽然部分主体税种收入增幅有所回升，但是大部分税种收入仍呈现增幅回落态势，实现税收增长比较困难。随着深化改革实施，进一步加大对民生投入、脱贫攻坚、机构正常运转和法定支出等重点工作的刚性资金需求却不断增加，收支矛盾日益凸显。
二是项目建设资金支出进度缓慢，影响财政支出预算执行。
由于预算单位项目前期工作准备不够充分，预算执行主体责任意识不够强等因素制约。我县各类重点建设项目资金支付进度缓慢，项目资金管理绩效不高、年末结转资金较多。不利于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是财政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度不够，预算约束力不强。预算追加现象较为普遍，各预算单位对部门预算编制质量重视不够，行业规划的科学性、预见性较差，新增支出事项难以有效控制。
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将在今后工作中高度重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通过推进改革、强化管理、加快发展逐步着力加以解决。
二、2019年全县财政预算（草案）
2019年全县财政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预算法》为统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切实推进预决算公开透明，健全政府预算体系，加大预算统筹力度；以预算绩效为抓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着力改善民生，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严肃财经纪律；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切实防范财政风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收支预算安排的基本思路是：收入预算编制坚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的原则。收入预算由约束性转向预期性，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预期指标相适应，与财政政策相衔接。税收收入充分考虑“营改增”等税制改革因素，分税种测算安排；非税收入按项目和相关政策分项测算、合理安排。支出预算编制坚持统筹兼顾、确保重点、有保有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优先保证基本公共服务、精准扶贫、重点保障重大项目和民生支出，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
根据上述思路和全县经济社会预期发展目标，2019年全县财政收支预算编制如下：
（一）财政收入预算
2019年收入预算按照省市统一口径，全县大口径财政收入预算安排19185万元比上年完成19026万元增加159万元，同口径增长0.84%，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732万元，比上年完成10028万元增加704万元，同口径增长7%；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425万元，比上年完成1053万元增加372万元，增长35.33 %。
分部门预算： 
税务局任务12680万元，同口径比上年完成12404万元增长2.23%；财政局任务6505万元，比上年完成6622万元下降1.77%。
分级次预算：
中央级收入5522万元，地方级收入13663万元，其中：省级收入1506万元，县级收入12157万元。
分项目预算：
税收收入12075万元，占大口径收入的62.94%，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169万元。非税收入7110万元，占大口径收入的37.06%，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563万元。
（二）财政支出预算
2019年县级财力预计156222万元，其中：本级财力12157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财力108866万元，上级提前下达专项转移支付35199万元。全县财政支出预算相应安排156222万元。比上年预算110056万元增加46166万元，增长41.94%，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152964万元（上级提前下达专项转移支付34897万元），比上年预算108145万元增加44819万元，增长41.44%；县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1727万元（上级提前下达专项转移支付302万元），比上年预算1835万元减少108万元，下降22.34%。
县级财力支出预算的编制情况是：
一是足额安排人员工资支出。全年人员经费预算78458万元，比上年执行82056万元减少3598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工资移交社保发放，法院、检察院上划县级财政不再预算。人员经费占全县财力的64.83%，主要安排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津贴补贴、事业单位绩效工资、职工冬季取暖费、2017年综合目标考核奖、2018年奖励工资等。
二是尽力安排机构运转经费。机构运转经费共安排5059万元，比上年预算3939万元增加1120万元。其中：办公经费1699万元；公车平台车辆经费260万元；工作经费3099万元。公车平台车辆经费增加159万元，办公经费和工作经费增加1120万元主要是为确保机构运转新增了部分预算项目。
三是确保民生和社会保障支出。按照国家民生政策和省市社会保障配套要求，共安排民生和社会保障资金18192万元，比上年预算14906万元增加3286万元。主要增加的项目是：公积金配套因人员工资增长增加177万元；代缴困难人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515万元；村办公经费和村干部报酬增加769万元；义务教育阶段边远学校教师生活补贴增加295万元；新增村级服务型岗位人员工资县级配套516万元；职工健康体检经费444万元。其他项目均按标准实际配套，增减变化不大。
四是切实保证县级专项经费。根据全县财力状况，共安排县级专项经费9558万元，比上年预算4641万元增加4917万元，主要增加的项目是：行政广场提升改造工程1200万元；农房调查经费400万元；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资金330万元；风情园提升改造工程200万元；审计购买社会服务200万元；“智慧磐石”视频监控建设154万元；贫困户养牛暖棚建设资金150万元；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工作经费70万元。
五是足额保障县级扶贫专项资金。根据省级对县级扶贫专项资金预算安排的要求，我县2018年安排扶贫专项资金2800万元。其中：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建设配套资金1000万元（贫困村精准扶贫配套1000万元），教育扶贫方面薄改县级配套1800万元。其他重点项目建设因县级财力十分紧张无法安排。
六是安排农村公路建设资金4000万元，2018年由于职工医疗保险配套及精准扶贫配套资金的增加，当年预算无法收支平衡，将当年没有支出的省级下达农村公路建设资金23049万元中4000万元收回，实现收支平衡，收回的4000万元在2019年预算安排。
七是安排政府性基金支出1425万元。
八是上解支出安排1531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我县各项社会保险基金上年结余15973万元，2019年收入预算54413万元，当年支出预算49120万元，结余5293万元，年末滚存结余21266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我县国有企业为水暖公司、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阿阳粮油储备有限公司，经核实以上四户企业上报的2019年收支预计情况，均无净利润，所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均为零。
三、2019年财政重点工作
2019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也是我县脱贫摘帽的决胜之年，财政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集中财力办大事，着力支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更好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
（一）继续发挥财政职能，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一是紧紧把握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倾斜支持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家供给侧改革的良好机遇，研究政策、吃透精神，积极争取上级对我县政策资金倾斜支持力度。二是进一步拓宽支持经济发展的思路，创新支持经济发展的手段，保持经济、税收、财政协调发展，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预算顺利执行。三是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继续按照转方式、调结构与增财源相结合的思路，贯彻好结构性减税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支持优势产业和企业，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培育和壮大财源。四是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积极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鼓励发展低碳经济，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二）全面落实“降税减费”政策，进一步提高收入质量。一是充分发挥财政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把增收重点放在通过发展经济来扩大财源，通过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放水养鱼，激发经济活力；二是加强重点税源监控，狠抓税收稽查和清欠工作，强化零散税收征管，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大数据比对，防范税收执法风险，努力增加税收收入；三是全面推行非税收入电子化缴费改革，确保非税收入应收尽收，促进财政收入质与量同步提升。
（三）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全力保障重点支出需要。一是不断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继续压缩一般性支出，坚持“三公经费”预算“零增长”；二是支持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确保教育、社保、卫生等民生支出逐年增长；三是加大财政存量资金回收力度，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常抓不懈，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四是加大对 “三农”和“精准脱贫”工作的支持力度，县级扶贫资金投入比上年翻一番，涉农资金整合应整尽整，并强化对精准扶贫专项贷款的监管，为全县“脱贫摘帽”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
（四）把握政策机遇，积极争取项目扶持。坚持“发展抓项目”理念不动摇，充分发挥“三个优势”, 以“五大机遇”为抓手，把向上争项目、争财力、争资金作为加快发展的有效途径，坚定不移地实施项目带动战略，通过项目建设为全县财政经济输入活力。一方面认真研究国家产业政策，准确把握中央、省、市投资导向，不断充实和完善项目库，配合项目单位有针对性地筛选申报各类项目，并采取多渠道措施，加大全县确定的重点项目争取力度，切实提高项目对接及成功率。另一方面积极争取上级财政部门支持，增加转移支付资金总量，不断扩大支出规模，努力做大财政“蛋糕”，增强财政保障能力和对全县经济发展的撬动作用。
（五）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有效防范财政风险。强化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按照“开正门、堵后门，铺正路、明禁区”的思路，积极争取省政府增加我县债券额度，坚决制止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和变相举债。推进专项债券管理改革。有序做好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减轻政府利息负担。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为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市场化融资提供担保服务。摸清政府存量债务底数，建立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奖惩机制，结合《张家川县隐性债务化解实施方案》，积极化解存量债务。着力加强风险源头管控，加大财政约束力度，严格基建项目审批，禁止新增隐性债务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完善考核体系，建立跨部门的联合监测和防控机制。按期公开政府债务管理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六）深化财政综合改革，健全监督机制，强化预算绩效管理。一是继续深化部门预算编制、国库集中支付、非税收入管理、政府采购等改革，全面推进预决算公开，不断提升财政管理水平；二是创新资金投入方式，积极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鼓励社会资本和金融资金更多投向供水、供暖、垃圾处理等公共领域；三是加快推进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建设。严格执行人大批复预算，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高度重视审计、监察和社会监督，积极整改存在的问题。加强对扶贫资金使用、民生政策落实、重点项目建设等领域的监督检查。四是以财政预算绩效为导向，把预算绩效管理作为深化财政改革、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重中之重，加快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逐步实现绩效目标与部门预算同批复、同下达，强化绩效责任硬约束，建立预算安排与支出绩效挂钩机制，将绩效管理理念和绩效管理方式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构建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格局。
各位代表，2019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而繁重，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县委的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主动作为，真抓实干，扎实做好各项财政工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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